信息工程学院教师公派出国（境）管理补充办法
为了进一步提升师资队伍整体素质，提高教师的业务能力和水平，学院将继续积极推荐优秀教师出国（境）进修、学术交流与合作。为加强该项工作的目的性和计划性，取得更好的实际效益，推进学院国际化建设的进程，在学校、学院已有相关管理文件的基础上，特制定本补充规定。
一、本办法适用对象
公派（包括国家公派和单位公派）出国（境）的我院在职教职工。
二、进修目的与任务
教师通过出国（境）进修，达到提高学术水平、提升教学能力，全面提高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能力的目的。根据出国（境）项目性质的不同，任务有所侧重：
1．课程进修与教学考察为主的项目，进修的任务是达到返校后开展课程双语教学、全英语教学、参与全英语教学专业建设的要求。
2．提高学术水平与科研水平为主的项目，进修的任务是提高业务能力与水平，并为开展国际合作研究与交流打下基础。
三、进修期间及回国后的工作计划
教师在出国（境）前，主要参照以下工作内容，制定工作计划，填报“信息工程学院教师出国（境）进修计划书”：
1．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研究。进修期间，选择适当课程进行随堂听课，观摩课程教学；了解进修单位在人才培养模式、专业建设、课程体系、教学方法、实验教学等方面的特点，形成书面报告，回国后递交学院并作汇报交流；

2．专业建设与课程建设。根据学院的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规划，借鉴进修期间的考察结果，回国后开展相关的专业建设、申报和开设双语课程、全英文课程等；

3．协助实施学生交流项目。出国前，全面了解学校推进学生国际化培养的相关政策和措施，积极主动与学工线联系，进修期间协助建设或实施学生短期海外游学项目；

4．建立双方交流关系。积极主动与进修单位沟通交流，协助建立我院我校与进修单位的正式交流渠道；
5．开展国际合作研究。进修结束后，完成国际合作项目申请书的撰写，为申报各级国际合作项目、教育部留学人员资助项目等作好准备；

6．推荐海外优秀人才。进修期间积极联络海外优秀人才，向学院推荐海外博士和高端人才，协助学院开展海外人才引进工作。

四、其他

1．教师出国（境）期间及回国后取得的成效，作为推荐申报与出国（境）人员相关项目的依据，作为推荐审核教师再次公派出国的重要依据。

2．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3．本规定由学院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